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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s to Hon Paul TSE’s motion on 
“Formulating a housing policy to alleviate the keen housing demand” 

 
  Further to LC Paper No. CB(3) 194/16-17 issued on 2 December 2016, 
Members are invited to note that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the 
following five Members (Hon Wilson OR, Dr Hon KWOK Ka-ki, 
Dr Hon YIU Chung-yim, Hon Andrew WAN and Dr Hon Fernando CHEUNG) 
to move revised amendments.  For Members’ reference, the terms of the 
original motion and of the motion, if amended in various scenarios, are set out 
in the Appendix (Chinese version only). 
 
2.  Details of the revised amendments proposed by the five Members and 
the various scenarios under which movers of the amendments will withdraw 
their amendments are provided in the table below: 
 
 Mover of  

amendment 
Wording of  

revised amendment 
set out in 

 

Scenario(s) under 
which amendment 
will be withdrawn  

 
 

(a) 2nd amendment moved by 
Hon LEUNG Yiu-chung 
 

-- If Hon KWOK 
Wai-keung’s 
amendment has been 
passed 

(b) 3rd amendment moved by 
Hon Wilson OR 
 

Item 5 
of the Appendix 

 

If Hon LEUNG 
Yiu-chung’s 
amendment has been 
pa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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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er of  
amendment 

Wording of  
revised amendment 

set out in 
 

Scenario(s) under 
which amendment 
will be withdrawn  

 
 

(c) 4th amendment moved by 
Dr Hon KWOK Ka-ki 
 

Items 7 and 8 
of the Appendix 

 

If Hon Wilson OR’s 
amendment has been 
passed 

(d) 5th amendment moved by 
Dr Hon YIU Chung-yim  

Item 10 
of the Appendix 

 

If the amendment of  
Hon KWOK Wai-keung, 
Hon LEUNG Yiu-chung 
or Hon Wilson OR 
has been passed 

(e) 6th amendment moved by 
Hon Andrew WAN 

Items 12 to 20 
of the Appendix 

-- 

(f) 7th amendment moved by 
Hon Mrs Regina IP 
 

-- If any of the  
amendment(s) 
preceding her 
amendment has/have 
been passed 

(g) 8th amendment moved by 
Dr Hon Fernando 
CHEUNG 

Items 23 to 28 
of the Appendix 

 

If the amendment of  
Hon KWOK Wai-keung,  
Hon Wilson OR or 
Hon Andrew WAN  
has been passed 

 
3.  If any Member wishes to refer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y of the 
wording in the Appendix, please contact Ms Ivy NGAI, Senior Council 
Secretary (3)3, at 3919 3328.  The Secretariat will prepar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required wording for reference by the Member concerned. 
 
4.  To save paper, the Appendix which contains 28 scenarios will be 
issued by e-mail only.  However, separate copies of the Appendix together 
with the relevant circular will be placed on the long wooden table facing 
the main entrance of the Ante Chamber, as well as the desks behind 
Hon LEUNG Yiu-chung’s and Hon Wilson OR’s seats in the Chamber 
throughout the relevant Council meeting.  If any Member wishes to obtain a 
personal copy, please contact Council Business Division 3 at 3919 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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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n addition, the circulars issued on this motion (including this circular 
and its Appendix) are uploaded o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ebsite to 
facilitate Members’ reference. 
 
 
 
 
 

 (Dora WAI) 
 for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ncl. (Appendix issued by e-mail only) 
 



附錄  
Appendix 

 
 

2016年 12月 7日的立法會會議  
“制訂房屋政策  紓緩殷切住屋需求”議案辯論  

 
1. 謝偉俊議員的原議案  
 
因應本港持續低息環境、土地供應不足，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購入
本港土地及物業等原因，樓價持續飆升，令新婚家庭、青年人、退

休紀律部隊員佐級人員、 ‘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屋等人士，難覓安
居之所；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制訂合適房屋政策，幫助上述對

住屋需求極殷切人士。  
 
2. 經郭偉强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住屋是香港市民最為關注的民生議題，可是現時無論短、中、
長期的公私營房屋供應仍不足夠，再加上本港持續低息環境、土地
供應不足缺乏，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外來資金購入本港土地及物業
等原因，皆令樓價持續飆升，令新婚家庭、青年人、退休紀律部隊
員佐級人員、 ‘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屋等人士，難覓安居之所；就
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制訂合適的房屋政策，幫助上述對住屋需求
極殷切人士；具體措施包括：  
 
(一 ) 將未來 10年興建公營房屋單位的目標增至每年 33 000個或

以上；  
 
(二 ) 為不同階層及收入的家庭提供多元化及可負擔的置業計

劃，並建立完整置業階梯，以提升市民居住質素；  
 
(三 ) 加快重建高齡公共屋邨，以及加快市區重建局及香港房屋

協會市區更新步伐，以增加樓宇單位供應；  
 
(四 ) 考慮引入住宅物業空置稅及物業增值稅，以及檢討《業主

與租客 (綜合 )(修訂 )條例》，為 ‘劏房 ’引入租金管制，以遏
抑樓宇炒風；  

 
(五 ) 為申請公屋超過 3年仍未獲編配單位的家庭提供租金津

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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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規定新開發的住宅土地資源應優先用作興建公營房屋。  
 
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3. 經梁耀忠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政府在 2014年訂下 ‘十年建屋目標 ’為 48萬個單位，但在 2015年
卻將目標減少至 46萬個單位，當中28萬個單位為公營房屋；根據運
輸及房屋局在 2015年向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在
2015-2016至 2019-2020年這 5年落成的公營房屋單位僅為 97 100個，
即第二個 5年 (2020-2021至 2024-2025年 )仍欠 182 900個公營單位才
達標，令公眾懷疑政府能否達成 ‘十年建屋目標 ’；近年本港持續低
息環境、土地供應不足，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購入本港土地及物業
等原因，導致樓價持續飆升，以及輪候公屋時間不斷延長，令新婚
家庭、青年人、退休紀律部隊員佐級人員、 ‘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
屋等人士，不少市民難覓安居之所，甚至有部分市民被迫長期居住
在環境惡劣的 ‘劏房 ’、籠屋等不適切的居所；就此，本會促請對政
府欠缺完善的房屋規劃，無力落實建屋目標，表示非常遺憾；政府
應盡快制訂合適房屋政策，包括參考外國做法以制訂包括最低人均
居住面積的適切居所標準、在房屋供應不足問題未妥善解決前實施
租務管制、提供過渡性住房予有需要的公屋輪候人士及重新檢討非
長者單身人士申請公屋的配額及計分制，以幫助上述對住屋需求極
殷切人士，保障他們的住屋權。  
 
註： 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4. 經柯創盛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受到主要經濟體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影響，本港持續處於低息環
境、，加上本港土地供應不足，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購入本港土地
及物業等原因，樓價持續飆升，令新婚家庭、青年人、退休紀律部

隊員佐級人員、 ‘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屋等人士，難覓安居之所；
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制訂合適房屋政策，幫助上述對住屋需求

極殷切人士；有關政策包括：  
 
(一 ) 全面檢討《長遠房屋策略》以增加公營房屋的供應，並將

公屋興建量與 ‘3年上樓 ’目標掛鈎，以落實 ‘3年上樓 ’承諾，
以及把協助香港永久性居民置業作為長遠房屋政策的優先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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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重推夾心階層住屋計劃及租者置其屋計劃，以及透過私人
機構參建居屋計劃和以混合發展形式提供資助自置居所單
位等方式調動市場力量，以增加資助房屋的供應及選擇；  

 
(三 ) 透過行政及財政措施支援社企為基層居民提供廉租居所；  
 
(四 ) 推出租金津貼計劃，並將之作為過渡性支援措施，以減輕

輪候公屋超過 3年而正租住私營房屋人士的租金負擔；  
 
(五 ) 參照居所貸款利息扣稅的模式，增設居所租金扣稅額，以

減少市民負擔高租金的壓力；  
 
(六 ) 以簡單易明的方式，公布全港各類土地的面積及分布數

據，讓公眾掌握本港土地供應實況；  
 
(七 ) 在兼顧各行業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加快在部分生態價值

較低及沒有植被的 ‘綠化地帶 ’、農地及棕地興建住宅；及  
 
(八 ) 在平衡漁業發展及生態保育的情況下，適度在維港以外填

海，發展岩洞及地下空間，以增加興建房屋的土地供應。  
 
註： 柯創盛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5. 經郭偉强議員及柯創盛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住屋是香港市民最為關注的民生議題，可是現時無論短、中、
長期的公私營房屋供應仍不足夠，再加上本港持續低息環境、土地
供應不足缺乏，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外來資金購入本港土地及物業
等原因，皆令樓價持續飆升，令新婚家庭、青年人、退休紀律部隊
員佐級人員、 ‘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屋等人士，難覓安居之所；就
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制訂合適的房屋政策，幫助上述對住屋需求
極殷切人士；具體措施包括：  
 
(一 ) 將未來 10年興建公營房屋單位的目標增至每年 33 000個或

以上；  
 
(二 ) 為不同階層及收入的家庭提供多元化及可負擔的置業計

劃，並建立完整置業階梯，以提升市民居住質素；  
 
(三 ) 加快重建高齡公共屋邨，以及加快市區重建局及香港房屋

協會市區更新步伐，以增加樓宇單位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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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考慮引入住宅物業空置稅及物業增值稅，以及檢討《業主
與租客 (綜合 )(修訂 )條例》，為 ‘劏房 ’引入租金管制，以遏
抑樓宇炒風；  

 
(五 ) 為申請公屋超過 3年仍未獲編配單位的家庭提供租金津

貼；及  
 
(六 ) 規定新開發的住宅土地資源應優先用作興建公營房屋；  
 
(七 ) 全面檢討《長遠房屋策略》以增加公營房屋的供應，並將

公屋興建量與 ‘3年上樓 ’目標掛鈎，以落實 ‘3年上樓 ’承諾，
以及把協助香港永久性居民置業作為長遠房屋政策的優先

目標；  
 
(八 ) 重推夾心階層住屋計劃及租者置其屋計劃，以及透過私人

機構參建居屋計劃和以混合發展形式提供資助自置居所單

位等方式調動市場力量，以增加資助房屋的供應及選擇；  
 
(九 ) 透過行政及財政措施支援社企為基層居民提供廉租居所； 
 
(十 ) 參照居所貸款利息扣稅的模式，增設居所租金扣稅額，以

減少市民負擔高租金的壓力； 
 
(十一 ) 以簡單易明的方式，公布全港各類土地的面積及分布數

據，讓公眾掌握本港土地供應實況； 
 
(十二 ) 在兼顧各行業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加快在部分生態價值

較低及沒有植被的 ‘綠化地帶 ’、農地及棕地興建住宅；及  
 
(十三 ) 在平衡漁業發展及生態保育的情況下，適度在維港以外填

海，發展岩洞及地下空間，以增加興建房屋的土地供應。  
 
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柯創盛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6. 經郭家麒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政府一直無法有效地照顧市民的居住需要，加上本港持續低息
環境、土地供應不足，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購入本港土地及物業等
原因，樓價持續飆升，；現時香港樓價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 19倍，
比 2010年的 11.4倍大幅上升，令新婚家庭、青年人、退休紀律部隊
員佐級人員、‘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屋等人士，難覓安居之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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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早在 1966年已把適切居所列為公民
權利，香港作為公約的締約方，有責任履行以可負擔房屋作為公民
權利的條約；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制訂合適房屋政策，幫助上
述對住屋需求極殷切人士確保市民能得到可負擔的居住單位；有關
建議如下：  
 
(一 ) 放棄高地價政策；  
 
(二 ) 將現時政府擁有的大量閒置土地，規劃作興建公營房屋用

途；  
 
(三 ) 將現時政府擁有的閒置物業，改裝成住宅單位，讓有住屋

困難的人士短期租住；  
 
(四 ) 將預留作 ‘鄉村式發展 ’用途的政府土地，改成住宅用地興建

房屋，以配合香港的房屋需求；  
 
(五 ) 調整公私營房屋單位的比率，以增加公營房屋單位的供應； 
 
(六 ) 優先發展棕地作興建房屋；  
 
(七 ) 推出針對中產的資助房屋計劃，讓入息超出申請公屋及居

屋限額，但又沒有能力購買私營房屋單位的市民申請，以
紓緩他們的住屋需求壓力；  

 
(八 ) 為適切居所作出定義及制訂人均居住面積的最低標準；及  
 
(九 ) 向非本地買家徵收更高的印花稅，以遏抑樓宇炒風。  
 
註：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7. 經郭偉强議員及郭家麒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住屋是香港市民最為關注的民生議題，可是現時無論短、中、
長期的公私營房屋供應仍不足夠，再加上本港持續低息環境、土地
供應不足缺乏，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外來資金購入本港土地及物業
等原因，皆令樓價持續飆升，令新婚家庭、青年人、退休紀律部隊
員佐級人員、 ‘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屋等人士，難覓安居之所；就
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制訂合適的房屋政策，幫助上述對住屋需求
極殷切人士；具體措施包括：  
 
(一 ) 將未來 10年興建公營房屋單位的目標增至每年 33 000個或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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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為不同階層及收入的家庭提供多元化及可負擔的置業計

劃，並建立完整置業階梯，以提升市民居住質素；  
 
(三 ) 加快重建高齡公共屋邨，以及加快市區重建局及香港房屋

協會市區更新步伐，以增加樓宇單位供應；  
 
(四 ) 考慮引入住宅物業空置稅及物業增值稅，以及檢討《業主

與租客 (綜合 )(修訂 )條例》，為 ‘劏房 ’引入租金管制，以遏
抑樓宇炒風；  

 
(五 ) 為申請公屋超過 3年仍未獲編配單位的家庭提供租金津

貼；及  
 
(六 ) 規定新開發的住宅土地資源應優先用作興建公營房屋；  
 
(七 ) 放棄高地價政策；  
 
(八 ) 將現時政府擁有的大量閒置土地，規劃作興建公營房屋用

途；  

 
(九 ) 將現時政府擁有的閒置物業，改裝成住宅單位，讓有住屋

困難的人士短期租住；   
 
(十 ) 將預留作 ‘鄉村式發展 ’用途的政府土地，改成住宅用地興建

房屋，以配合香港的房屋需求； 
 
(十一 ) 調整公私營房屋單位的比率，以增加公營房屋單位的供應； 
 
(十二 ) 優先發展棕地作興建房屋； 
 
(十三 ) 推出針對中產的資助房屋計劃，讓入息超出申請公屋及居

屋限額，但又沒有能力購買私營房屋單位的市民申請，以

紓緩他們的住屋需求壓力； 
 
(十四 ) 為適切居所作出定義及制訂人均居住面積的最低標準；及  
 
(十五 ) 向非本地買家徵收更高的印花稅，以遏抑樓宇炒風。  
 
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  7  -  

8. 經梁耀忠議員及郭家麒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政府在 2014年訂下 ‘十年建屋目標 ’為 48萬個單位，但在 2015年
卻將目標減少至 46萬個單位，當中28萬個單位為公營房屋；根據運
輸及房屋局在 2015年向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在
2015-2016至 2019-2020年這 5年落成的公營房屋單位僅為 97 100個，
即第二個 5年 (2020-2021至 2024-2025年 )仍欠 182 900個公營單位才
達標，令公眾懷疑政府能否達成 ‘十年建屋目標 ’；近年本港持續低
息環境、土地供應不足，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購入本港土地及物業
等原因，導致樓價持續飆升，以及輪候公屋時間不斷延長，令新婚
家庭、青年人、退休紀律部隊員佐級人員、 ‘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
屋等人士，不少市民難覓安居之所，甚至有部分市民被迫長期居住
在環境惡劣的 ‘劏房 ’、籠屋等不適切的居所；就此，本會促請對政
府欠缺完善的房屋規劃，無力落實建屋目標，表示非常遺憾；政府
應盡快制訂合適房屋政策，包括參考外國做法以制訂包括最低人均
居住面積的適切居所標準、在房屋供應不足問題未妥善解決前實施
租務管制、提供過渡性住房予有需要的公屋輪候人士及重新檢討非
長者單身人士申請公屋的配額及計分制，以幫助上述對住屋需求極
殷切人士，保障他們的住屋權；政府亦應：  
 
(一 ) 放棄高地價政策；  

 
(二 ) 將現時政府擁有的大量閒置土地，規劃作興建公營房屋用

途；  

 
(三 ) 將現時政府擁有的閒置物業，改裝成住宅單位，讓有住屋

困難的人士短期租住； 
 
(四 ) 將預留作 ‘鄉村式發展 ’用途的政府土地，改成住宅用地興建

房屋，以配合香港的房屋需求； 
 
(五 ) 調整公私營房屋單位的比率，以增加公營房屋單位的供應； 
 
(六 ) 優先發展棕地作興建房屋； 
 
(七 ) 推出針對中產的資助房屋計劃，讓入息超出申請公屋及居

屋限額，但又沒有能力購買私營房屋單位的市民申請，以

紓緩他們的住屋需求壓力； 
 
(八 ) 為適切居所作出定義；及  
 
(九 ) 向非本地買家徵收更高的印花稅，以遏抑樓宇炒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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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9. 經姚松炎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本港持續低息環境、土地供應不足、住宅物業市場波動，以及 ‘北
水湧港 ’大舉購入本港土地及物業等原因，樓價持續飆升，令新婚家
庭、青年人、退休紀律部隊員佐級人員、 ‘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屋
等人士，難覓安居之所；事實上，大部分香港市民並不是為了投資
而置業，而是為了得到居住保障；故此，政府必須致力為那些有真
正住屋需要的市民解決住屋問題；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制訂合
適房屋政策，幫助上述對住屋需求極殷切人士，例如推出 ‘資助合作
社房屋政策 ’，讓合作社繳付象徵式地租使用土地興建房屋，並由社
員攤分房屋的建築費及管理維修費，從而讓市民免受市場波動影
響，得以享有房屋的居住權。  
 
註： 姚松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10. 經郭家麒議員及姚松炎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政府一直無法有效地照顧市民的居住需要，加上本港持續低息
環境、土地供應不足，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購入本港土地及物業等
原因，樓價持續飆升，；現時香港樓價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 19倍，
比 2010年的 11.4倍大幅上升，令新婚家庭、青年人、退休紀律部隊
員佐級人員、‘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屋等人士，難覓安居之所；《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早在 1966年已把適切居所列為公民
權利，香港作為公約的締約方，有責任履行以可負擔房屋作為公民
權利的條約；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制訂合適房屋政策，幫助上
述對住屋需求極殷切人士確保市民能得到可負擔的居住單位；有關
建議如下：  
 
(一 ) 放棄高地價政策；  
 
(二 ) 將現時政府擁有的大量閒置土地，規劃作興建公營房屋用

途；  
 
(三 ) 將現時政府擁有的閒置物業，改裝成住宅單位，讓有住屋

困難的人士短期租住；  
 
(四 ) 將預留作 ‘鄉村式發展 ’用途的政府土地，改成住宅用地興建

房屋，以配合香港的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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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調整公私營房屋單位的比率，以增加公營房屋單位的供應； 
 
(六 ) 優先發展棕地作興建房屋；  
 
(七 ) 推出針對中產的資助房屋計劃，讓入息超出申請公屋及居

屋限額，但又沒有能力購買私營房屋單位的市民申請，以
紓緩他們的住屋需求壓力；  

 
(八 ) 為適切居所作出定義及制訂人均居住面積的最低標準；及  
 
(九 ) 向非本地買家徵收更高的印花稅，以遏抑樓宇炒風；及  
 
(十 ) 推出 ‘資助合作社房屋政策 ’，讓合作社繳付象徵式地租使用

土地興建房屋，並由社員攤分房屋的建築費及管理維修

費，從而讓市民免受市場波動影響，得以享有房屋的居住

權。  
 
註：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姚松炎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11. 經尹兆堅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本港持續低息環境、土地供應不足，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購入
本港土地及物業等原因，樓價持續飆升，令新婚家庭、青年人、退

休紀律部隊員佐級人員、 ‘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屋等人士，市民難
覓安居之所；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制訂合適房屋政策，幫助上

述對住屋需求極殷切人士包括：  
 
(一 ) 增加公營房屋的土地供應量及單位供應量，例如將公私營

房屋單位供應量比率定為7:3；  
 
(二 ) 檢討現時非長者單身人士申請公屋的配額及計分制，以改

變排拒年青人輪候公屋的情況，以及適度增加編配予非長
者單身人士的公屋單位數目；  

 
(三 ) 將多次未能拍賣出售的政府土地供香港房屋委員會作興建

公營房屋；  
 
(四 ) 制訂時間表，盡快將結構出現問題或具重建潛力的高齡公

共屋邨拆卸重建，以增加公屋單位供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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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繼續推行綠表置居先導計劃及檢討居者有其屋計劃中綠表
和白表的分配比例，以及重推租者置其屋計劃；  

 
(六 ) 研究為住屋有困難的基層市民提供過渡性房屋；及  
 
(七 ) 根據《收回土地條例》，將合適發展的新界閒置農地、露

天貯物用地及棕地等轉作興建公營房屋。  
 
註： 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12. 經郭偉强議員及尹兆堅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住屋是香港市民最為關注的民生議題，可是現時無論短、中、
長期的公私營房屋供應仍不足夠，再加上本港持續低息環境、土地
供應不足缺乏，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外來資金購入本港土地及物業
等原因，皆令樓價持續飆升，令新婚家庭、青年人、退休紀律部隊
員佐級人員、 ‘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屋等人士，難覓安居之所；就
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制訂合適的房屋政策，幫助上述對住屋需求
極殷切人士；具體措施包括：  
 
(一 ) 將未來 10年興建公營房屋單位的目標增至每年 33 000個或

以上；  
 
(二 ) 為不同階層及收入的家庭提供多元化及可負擔的置業計

劃，並建立完整置業階梯，以提升市民居住質素；  
 
(三 ) 加快重建高齡公共屋邨，以及加快市區重建局及香港房屋

協會市區更新步伐，以增加樓宇單位供應；  
 
(四 ) 考慮引入住宅物業空置稅及物業增值稅，以及檢討《業主

與租客 (綜合 )(修訂 )條例》，為 ‘劏房 ’引入租金管制，以遏
抑樓宇炒風；  

 
(五 ) 為申請公屋超過 3年仍未獲編配單位的家庭提供租金津

貼；及  
 
(六 ) 規定新開發的住宅土地資源應優先用作興建公營房屋；  
 
(七 ) 增加公營房屋的土地供應量及單位供應量，例如將公私營

房屋單位供應量比率定為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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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檢討現時非長者單身人士申請公屋的配額及計分制，以改

變排拒年青人輪候公屋的情況，以及適度增加編配予非長

者單身人士的公屋單位數目； 
 
(九 ) 將多次未能拍賣出售的政府土地供香港房屋委員會作興建

公營房屋； 
 
(十 ) 繼續推行綠表置居先導計劃及檢討居者有其屋計劃中綠表

和白表的分配比例，以及重推租者置其屋計劃； 
 
(十一 ) 研究為住屋有困難的基層市民提供過渡性房屋；及 
 
(十二 ) 根據《收回土地條例》，將合適發展的新界閒置農地、露

天貯物用地及棕地等轉作興建公營房屋。 
 
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13. 經梁耀忠議員及尹兆堅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政府在 2014年訂下 ‘十年建屋目標 ’為 48萬個單位，但在 2015年
卻將目標減少至 46萬個單位，當中28萬個單位為公營房屋；根據運
輸及房屋局在 2015年向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在
2015-2016至 2019-2020年這 5年落成的公營房屋單位僅為 97 100個，
即第二個 5年 (2020-2021至 2024-2025年 )仍欠 182 900個公營單位才
達標，令公眾懷疑政府能否達成 ‘十年建屋目標 ’；近年本港持續低
息環境、土地供應不足，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購入本港土地及物業
等原因，導致樓價持續飆升，以及輪候公屋時間不斷延長，令新婚
家庭、青年人、退休紀律部隊員佐級人員、 ‘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
屋等人士，不少市民難覓安居之所，甚至有部分市民被迫長期居住
在環境惡劣的 ‘劏房 ’、籠屋等不適切的居所；就此，本會促請對政
府欠缺完善的房屋規劃，無力落實建屋目標，表示非常遺憾；政府
應盡快制訂合適房屋政策，包括參考外國做法以制訂包括最低人均
居住面積的適切居所標準、在房屋供應不足問題未妥善解決前實施
租務管制、提供過渡性住房予有需要的公屋輪候人士及重新檢討非
長者單身人士申請公屋的配額及計分制，以幫助上述對住屋需求極
殷切人士，保障他們的住屋權；本會亦促請政府：  
 
(一 ) 增加公營房屋的土地供應量及單位供應量，例如將公私營

房屋單位供應量比率定為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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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將多次未能拍賣出售的政府土地供香港房屋委員會作興建

公營房屋； 
 
(三 ) 制訂時間表，盡快將結構出現問題或具重建潛力的高齡公

共屋邨拆卸重建，以增加公屋單位供應量； 
 
(四 ) 繼續推行綠表置居先導計劃及檢討居者有其屋計劃中綠表

和白表的分配比例，以及重推租者置其屋計劃；及 
 
(五 ) 根據《收回土地條例》，將合適發展的新界閒置農地、露

天貯物用地及棕地等轉作興建公營房屋。  
 
註： 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14. 經柯創盛議員及尹兆堅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受到主要經濟體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影響，本港持續處於低息環
境、，加上本港土地供應不足，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購入本港土地
及物業等原因，樓價持續飆升，令新婚家庭、青年人、退休紀律部

隊員佐級人員、 ‘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屋等人士，難覓安居之所；
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制訂合適房屋政策，幫助上述對住屋需求

極殷切人士；有關政策包括：  
 
(一 ) 全面檢討《長遠房屋策略》以增加公營房屋的供應，並將

公屋興建量與 ‘3年上樓 ’目標掛鈎，以落實 ‘3年上樓 ’承諾，
以及把協助香港永久性居民置業作為長遠房屋政策的優先
目標；  

 
(二 ) 重推夾心階層住屋計劃及租者置其屋計劃，以及透過私人

機構參建居屋計劃和以混合發展形式提供資助自置居所單
位等方式調動市場力量，以增加資助房屋的供應及選擇；  

 
(三 ) 透過行政及財政措施支援社企為基層居民提供廉租居所；  
 
(四 ) 推出租金津貼計劃，並將之作為過渡性支援措施，以減輕

輪候公屋超過 3年而正租住私營房屋人士的租金負擔；  
 
(五 ) 參照居所貸款利息扣稅的模式，增設居所租金扣稅額，以

減少市民負擔高租金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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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以簡單易明的方式，公布全港各類土地的面積及分布數
據，讓公眾掌握本港土地供應實況；  

 
(七 ) 在兼顧各行業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加快在部分生態價值

較低及沒有植被的 ‘綠化地帶 ’、農地及棕地興建住宅；及  
 
(八 ) 在平衡漁業發展及生態保育的情況下，適度在維港以外填

海，發展岩洞及地下空間，以增加興建房屋的土地供應；  
 
(九 ) 增加公營房屋的土地供應量及單位供應量，例如將公私營

房屋單位供應量比率定為7:3； 
 
(十 ) 檢討現時非長者單身人士申請公屋的配額及計分制，以改

變排拒年青人輪候公屋的情況，以及適度增加編配予非長

者單身人士的公屋單位數目； 
 
(十一 ) 將多次未能拍賣出售的政府土地供香港房屋委員會作興建

公營房屋； 
 
(十二 ) 制訂時間表，盡快將結構出現問題或具重建潛力的高齡公

共屋邨拆卸重建，以增加公屋單位供應量； 
 
(十三 ) 繼續推行綠表置居先導計劃及檢討居者有其屋計劃中綠表

和白表的分配比例；  
 
(十四 ) 研究為住屋有困難的基層市民提供過渡性房屋；及 
 
(十五 ) 根據《收回土地條例》，將合適發展的新界露天貯物用地

轉作興建公營房屋。  
 
註： 柯創盛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15. 經郭家麒議員及尹兆堅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政府一直無法有效地照顧市民的居住需要，加上本港持續低息
環境、土地供應不足，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購入本港土地及物業等
原因，樓價持續飆升，；現時香港樓價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 19倍，
比 2010年的 11.4倍大幅上升，令新婚家庭、青年人、退休紀律部隊
員佐級人員、‘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屋等人士，難覓安居之所；《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早在 1966年已把適切居所列為公民
權利，香港作為公約的締約方，有責任履行以可負擔房屋作為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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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的條約；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制訂合適房屋政策，幫助上
述對住屋需求極殷切人士確保市民能得到可負擔的居住單位；有關
建議如下：  
 
(一 ) 放棄高地價政策；  
 
(二 ) 將現時政府擁有的大量閒置土地，規劃作興建公營房屋用

途；  
 
(三 ) 將現時政府擁有的閒置物業，改裝成住宅單位，讓有住屋

困難的人士短期租住；  
 
(四 ) 將預留作 ‘鄉村式發展 ’用途的政府土地，改成住宅用地興建

房屋，以配合香港的房屋需求；  
 
(五 ) 調整公私營房屋單位的比率，以增加公營房屋單位的供應； 
 
(六 ) 優先發展棕地作興建房屋；  
 
(七 ) 推出針對中產的資助房屋計劃，讓入息超出申請公屋及居

屋限額，但又沒有能力購買私營房屋單位的市民申請，以
紓緩他們的住屋需求壓力；  

 
(八 ) 為適切居所作出定義及制訂人均居住面積的最低標準；及  
 
(九 ) 向非本地買家徵收更高的印花稅，以遏抑樓宇炒風；  
 
(十 ) 增加公營房屋的土地供應量； 
 
(十一 ) 檢討現時非長者單身人士申請公屋的配額及計分制，以改

變排拒年青人輪候公屋的情況，以及適度增加編配予非長

者單身人士的公屋單位數目； 
 
(十二 ) 將多次未能拍賣出售的政府土地供香港房屋委員會作興建

公營房屋； 
 
(十三 ) 制訂時間表，盡快將結構出現問題或具重建潛力的高齡公

共屋邨拆卸重建，以增加公屋單位供應量； 
 
(十四 ) 繼續推行綠表置居先導計劃及檢討居者有其屋計劃中綠表

和白表的分配比例，以及重推租者置其屋計劃；  
 
(十五 ) 研究為住屋有困難的基層市民提供過渡性房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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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 根據《收回土地條例》，將合適發展的新界閒置農地及露
天貯物用地等轉作興建公營房屋。  

 
註：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16. 經姚松炎議員及尹兆堅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本港持續低息環境、土地供應不足、住宅物業市場波動，以及 ‘北
水湧港 ’大舉購入本港土地及物業等原因，樓價持續飆升，令新婚家
庭、青年人、退休紀律部隊員佐級人員、 ‘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屋
等人士，難覓安居之所；事實上，大部分香港市民並不是為了投資
而置業，而是為了得到居住保障；故此，政府必須致力為那些有真
正住屋需要的市民解決住屋問題；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制訂合
適房屋政策，幫助上述對住屋需求極殷切人士，例如推出 ‘資助合作
社房屋政策 ’，讓合作社繳付象徵式地租使用土地興建房屋，並由社
員攤分房屋的建築費及管理維修費，從而讓市民免受市場波動影
響，得以享有房屋的居住權；本會亦促請政府：  
 
(一 ) 增加公營房屋的土地供應量及單位供應量，例如將公私營

房屋單位供應量比率定為7:3； 
 
(二 ) 檢討現時非長者單身人士申請公屋的配額及計分制，以改

變排拒年青人輪候公屋的情況，以及適度增加編配予非長

者單身人士的公屋單位數目； 
 
(三 ) 將多次未能拍賣出售的政府土地供香港房屋委員會作興建

公營房屋； 
 
(四 ) 制訂時間表，盡快將結構出現問題或具重建潛力的高齡公

共屋邨拆卸重建，以增加公屋單位供應量； 

 
(五 ) 繼續推行綠表置居先導計劃及檢討居者有其屋計劃中綠表

和白表的分配比例，以及重推租者置其屋計劃；  
 
(六 ) 研究為住屋有困難的基層市民提供過渡性房屋；及 
 
(七 ) 根據《收回土地條例》，將合適發展的新界閒置農地、露

天貯物用地及棕地等轉作興建公營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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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姚松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17. 經郭偉强議員、柯創盛議員及尹兆堅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住屋是香港市民最為關注的民生議題，可是現時無論短、中、
長期的公私營房屋供應仍不足夠，再加上本港持續低息環境、土地
供應不足缺乏，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外來資金購入本港土地及物業
等原因，皆令樓價持續飆升，令新婚家庭、青年人、退休紀律部隊
員佐級人員、 ‘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屋等人士，難覓安居之所；就
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制訂合適的房屋政策，幫助上述對住屋需求
極殷切人士；具體措施包括：  
 
(一 ) 將未來 10年興建公營房屋單位的目標增至每年 33 000個或

以上；  
 
(二 ) 為不同階層及收入的家庭提供多元化及可負擔的置業計

劃，並建立完整置業階梯，以提升市民居住質素；  
 
(三 ) 加快重建高齡公共屋邨，以及加快市區重建局及香港房屋

協會市區更新步伐，以增加樓宇單位供應；  
 
(四 ) 考慮引入住宅物業空置稅及物業增值稅，以及檢討《業主

與租客 (綜合 )(修訂 )條例》，為 ‘劏房 ’引入租金管制，以遏
抑樓宇炒風；  

 
(五 ) 為申請公屋超過 3年仍未獲編配單位的家庭提供租金津

貼；及  
 
(六 ) 規定新開發的住宅土地資源應優先用作興建公營房屋；  
 
(七 ) 全面檢討《長遠房屋策略》以增加公營房屋的供應，並將

公屋興建量與 ‘3年上樓 ’目標掛鈎，以落實 ‘3年上樓 ’承諾，
以及把協助香港永久性居民置業作為長遠房屋政策的優先

目標；  
 
(八 ) 重推夾心階層住屋計劃及租者置其屋計劃，以及透過私人

機構參建居屋計劃和以混合發展形式提供資助自置居所單

位等方式調動市場力量，以增加資助房屋的供應及選擇；  
 
(九 ) 透過行政及財政措施支援社企為基層居民提供廉租居所； 
 



 -  17 -  

(十 ) 參照居所貸款利息扣稅的模式，增設居所租金扣稅額，以

減少市民負擔高租金的壓力； 
 
(十一 ) 以簡單易明的方式，公布全港各類土地的面積及分布數

據，讓公眾掌握本港土地供應實況； 
 
(十二 ) 在兼顧各行業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加快在部分生態價值

較低及沒有植被的 ‘綠化地帶 ’、農地及棕地興建住宅；及  
 
(十三 ) 在平衡漁業發展及生態保育的情況下，適度在維港以外填

海，發展岩洞及地下空間，以增加興建房屋的土地供應；  
 
(十四 ) 增加公營房屋的土地供應量及單位供應量，例如將公私營

房屋單位供應量比率定為7:3； 
 
(十五 ) 檢討現時非長者單身人士申請公屋的配額及計分制，以改

變排拒年青人輪候公屋的情況，以及適度增加編配予非長

者單身人士的公屋單位數目； 
 
(十六 ) 將多次未能拍賣出售的政府土地供香港房屋委員會作興建

公營房屋； 
 
(十七 ) 繼續推行綠表置居先導計劃及檢討居者有其屋計劃中綠表

和白表的分配比例； 
 
(十八 ) 研究為住屋有困難的基層市民提供過渡性房屋；及 
 
(十九 ) 根據《收回土地條例》，將合適發展的新界露天貯物用地

轉作興建公營房屋。  
 
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柯創盛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18. 經郭偉强議員、郭家麒議員及尹兆堅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住屋是香港市民最為關注的民生議題，可是現時無論短、中、
長期的公私營房屋供應仍不足夠，再加上本港持續低息環境、土地
供應不足缺乏，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外來資金購入本港土地及物業
等原因，皆令樓價持續飆升，令新婚家庭、青年人、退休紀律部隊
員佐級人員、 ‘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屋等人士，難覓安居之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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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制訂合適的房屋政策，幫助上述對住屋需求
極殷切人士；具體措施包括：  
 
(一 ) 將未來 10年興建公營房屋單位的目標增至每年 33 000個或

以上；  
 
(二 ) 為不同階層及收入的家庭提供多元化及可負擔的置業計

劃，並建立完整置業階梯，以提升市民居住質素；  
 
(三 ) 加快重建高齡公共屋邨，以及加快市區重建局及香港房屋

協會市區更新步伐，以增加樓宇單位供應；  
 
(四 ) 考慮引入住宅物業空置稅及物業增值稅，以及檢討《業主

與租客 (綜合 )(修訂 )條例》，為 ‘劏房 ’引入租金管制，以遏
抑樓宇炒風；  

 
(五 ) 為申請公屋超過 3年仍未獲編配單位的家庭提供租金津

貼；及  
 
(六 ) 規定新開發的住宅土地資源應優先用作興建公營房屋；  
 
(七 ) 放棄高地價政策；  
 
(八 ) 將現時政府擁有的大量閒置土地，規劃作興建公營房屋用

途；  
 
(九 ) 將現時政府擁有的閒置物業，改裝成住宅單位，讓有住屋

困難的人士短期租住；   
 
(十 ) 將預留作 ‘鄉村式發展 ’用途的政府土地，改成住宅用地興建

房屋，以配合香港的房屋需求； 
 
(十一 ) 調整公私營房屋單位的比率，以增加公營房屋單位的供應； 
 
(十二 ) 優先發展棕地作興建房屋； 
 
(十三 ) 推出針對中產的資助房屋計劃，讓入息超出申請公屋及居

屋限額，但又沒有能力購買私營房屋單位的市民申請，以

紓緩他們的住屋需求壓力； 
 
(十四 ) 為適切居所作出定義及制訂人均居住面積的最低標準；及  
 
(十五 ) 向非本地買家徵收更高的印花稅，以遏抑樓宇炒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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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 增加公營房屋的土地供應量； 
 
(十七 ) 檢討現時非長者單身人士申請公屋的配額及計分制，以改

變排拒年青人輪候公屋的情況，以及適度增加編配予非長

者單身人士的公屋單位數目； 
 
(十八 ) 將多次未能拍賣出售的政府土地供香港房屋委員會作興建

公營房屋； 
 
(十九 ) 繼續推行綠表置居先導計劃及檢討居者有其屋計劃中綠表

和白表的分配比例，以及重推租者置其屋計劃； 
 
(二十 ) 研究為住屋有困難的基層市民提供過渡性房屋；及 
 
(二十一 ) 根據《收回土地條例》，將合適發展的新界閒置農地及露

天貯物用地等轉作興建公營房屋。  
 
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19. 經梁耀忠議員、郭家麒議員及尹兆堅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政府在 2014年訂下 ‘十年建屋目標 ’為 48萬個單位，但在 2015年
卻將目標減少至 46萬個單位，當中28萬個單位為公營房屋；根據運
輸及房屋局在 2015年向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在
2015-2016至 2019-2020年這 5年落成的公營房屋單位僅為 97 100個，
即第二個 5年 (2020-2021至 2024-2025年 )仍欠 182 900個公營單位才
達標，令公眾懷疑政府能否達成 ‘十年建屋目標 ’；近年本港持續低
息環境、土地供應不足，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購入本港土地及物業
等原因，導致樓價持續飆升，以及輪候公屋時間不斷延長，令新婚
家庭、青年人、退休紀律部隊員佐級人員、 ‘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
屋等人士，不少市民難覓安居之所，甚至有部分市民被迫長期居住
在環境惡劣的 ‘劏房 ’、籠屋等不適切的居所；就此，本會促請對政
府欠缺完善的房屋規劃，無力落實建屋目標，表示非常遺憾；政府
應盡快制訂合適房屋政策，包括參考外國做法以制訂包括最低人均
居住面積的適切居所標準、在房屋供應不足問題未妥善解決前實施
租務管制、提供過渡性住房予有需要的公屋輪候人士及重新檢討非
長者單身人士申請公屋的配額及計分制，以幫助上述對住屋需求極
殷切人士，保障他們的住屋權；政府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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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放棄高地價政策；  
 
(二 ) 將現時政府擁有的大量閒置土地，規劃作興建公營房屋用

途；  
 
(三 ) 將現時政府擁有的閒置物業，改裝成住宅單位，讓有住屋

困難的人士短期租住； 
 
(四 ) 將預留作 ‘鄉村式發展 ’用途的政府土地，改成住宅用地興建

房屋，以配合香港的房屋需求； 
 
(五 ) 調整公私營房屋單位的比率，以增加公營房屋單位的供應； 
 
(六 ) 優先發展棕地作興建房屋； 
 
(七 ) 推出針對中產的資助房屋計劃，讓入息超出申請公屋及居

屋限額，但又沒有能力購買私營房屋單位的市民申請，以

紓緩他們的住屋需求壓力； 
 
(八 ) 為適切居所作出定義；及  

 
(九 ) 向非本地買家徵收更高的印花稅，以遏抑樓宇炒風；  
 
(十 ) 增加公營房屋的土地供應量； 
 
(十一 ) 將多次未能拍賣出售的政府土地供香港房屋委員會作興建

公營房屋； 
 
(十二 ) 制訂時間表，盡快將結構出現問題或具重建潛力的高齡公

共屋邨拆卸重建，以增加公屋單位供應量； 
 
(十三 ) 繼續推行綠表置居先導計劃及檢討居者有其屋計劃中綠表

和白表的分配比例，以及重推租者置其屋計劃；及  
 
(十四 ) 根據《收回土地條例》，將合適發展的新界閒置農地及露

天貯物用地等轉作興建公營房屋。 
 
註： 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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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經郭家麒議員、姚松炎議員及尹兆堅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政府一直無法有效地照顧市民的居住需要，加上本港持續低息
環境、土地供應不足，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購入本港土地及物業等
原因，樓價持續飆升，；現時香港樓價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 19倍，
比 2010年的 11.4倍大幅上升，令新婚家庭、青年人、退休紀律部隊
員佐級人員、‘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屋等人士，難覓安居之所；《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早在 1966年已把適切居所列為公民
權利，香港作為公約的締約方，有責任履行以可負擔房屋作為公民
權利的條約；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制訂合適房屋政策，幫助上
述對住屋需求極殷切人士確保市民能得到可負擔的居住單位；有關
建議如下：  
 
(一 ) 放棄高地價政策；  
 
(二 ) 將現時政府擁有的大量閒置土地，規劃作興建公營房屋用

途；  
 
(三 ) 將現時政府擁有的閒置物業，改裝成住宅單位，讓有住屋

困難的人士短期租住；  
 
(四 ) 將預留作 ‘鄉村式發展 ’用途的政府土地，改成住宅用地興建

房屋，以配合香港的房屋需求；  
 
(五 ) 調整公私營房屋單位的比率，以增加公營房屋單位的供應； 
 
(六 ) 優先發展棕地作興建房屋；  
 
(七 ) 推出針對中產的資助房屋計劃，讓入息超出申請公屋及居

屋限額，但又沒有能力購買私營房屋單位的市民申請，以
紓緩他們的住屋需求壓力；  

 
(八 ) 為適切居所作出定義及制訂人均居住面積的最低標準；及  
 
(九 ) 向非本地買家徵收更高的印花稅，以遏抑樓宇炒風；及  
 
(十 ) 推出 ‘資助合作社房屋政策 ’，讓合作社繳付象徵式地租使用

土地興建房屋，並由社員攤分房屋的建築費及管理維修

費，從而讓市民免受市場波動影響，得以享有房屋的居住

權；  
 
(十一 ) 增加公營房屋的土地供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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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 檢討現時非長者單身人士申請公屋的配額及計分制，以改
變排拒年青人輪候公屋的情況，以及適度增加編配予非長

者單身人士的公屋單位數目； 
 
(十三 ) 將多次未能拍賣出售的政府土地供香港房屋委員會作興建

公營房屋； 
 
(十四 ) 制訂時間表，盡快將結構出現問題或具重建潛力的高齡公

共屋邨拆卸重建，以增加公屋單位供應量； 
 
(十五 ) 繼續推行綠表置居先導計劃及檢討居者有其屋計劃中綠表

和白表的分配比例，以及重推租者置其屋計劃；  
 
(十六 ) 研究為住屋有困難的基層市民提供過渡性房屋；及 
 
(十七 ) 根據《收回土地條例》，將合適發展的新界閒置農地及露

天貯物用地等轉作興建公營房屋。  
 
註：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姚松炎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21. 經葉劉淑儀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本港持續低息環境、土地供應不足，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購入
本港土地及物業等原因，樓價持續飆升，令新婚家庭、青年人、退

休紀律部隊員佐級人員、 ‘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屋等人士，難覓安
居之所；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多管齊下，制訂合適的土地及房
屋政策，幫助上述對住屋需求極殷切人士。  
 
註：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22. 經張超雄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本港持續低息環境、土地供應不足，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購入
本港土地及物業等原因，樓價持續飆升，令新婚家庭、青年人、退

休紀律部隊員佐級人員、 ‘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屋等人士，難覓安
居之所；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制訂合適房屋政策，幫助上述對

住屋需求極殷切人士；相關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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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優先發展棕地，以加快興建公屋單位；  
 
(二 ) 訂立租務管制，防止業主大幅加租和任意中止租約，以保

障市民的租住權；  
 
(三 ) 研究利用市區重建局的安置單位、空置學校校舍及政府閒

置宿舍等作為 ‘過渡性房屋 ’；及  
 
(四 ) 暫停推行 ‘綠表置居先導計劃 ’，以避免因需時處理回收及重

新編配舊公屋單位而延長公屋輪候者的輪候時間。  
 
註： 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23. 經梁耀忠議員及張超雄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政府在 2014年訂下 ‘十年建屋目標 ’為 48萬個單位，但在 2015年
卻將目標減少至 46萬個單位，當中28萬個單位為公營房屋；根據運
輸及房屋局在 2015年向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在
2015-2016至 2019-2020年這 5年落成的公營房屋單位僅為 97 100個，
即第二個 5年 (2020-2021至 2024-2025年 )仍欠 182 900個公營單位才
達標，令公眾懷疑政府能否達成 ‘十年建屋目標 ’；近年本港持續低
息環境、土地供應不足，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購入本港土地及物業
等原因，導致樓價持續飆升，以及輪候公屋時間不斷延長，令新婚
家庭、青年人、退休紀律部隊員佐級人員、 ‘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
屋等人士，不少市民難覓安居之所，甚至有部分市民被迫長期居住
在環境惡劣的 ‘劏房 ’、籠屋等不適切的居所；就此，本會促請對政
府欠缺完善的房屋規劃，無力落實建屋目標，表示非常遺憾；政府
應盡快制訂合適房屋政策，包括參考外國做法以制訂包括最低人均
居住面積的適切居所標準、在房屋供應不足問題未妥善解決前實施
租務管制、提供過渡性住房予有需要的公屋輪候人士及重新檢討非
長者單身人士申請公屋的配額及計分制，以幫助上述對住屋需求極
殷切人士，保障他們的住屋權；此外，政府應：  
 
(一 ) 優先發展棕地，以加快興建公屋單位；及 
 
(二 ) 暫停推行 ‘綠表置居先導計劃 ’，以避免因需時處理回收及重

新編配舊公屋單位而延長公屋輪候者的輪候時間。 
 
註： 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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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經郭家麒議員及張超雄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政府一直無法有效地照顧市民的居住需要，加上本港持續低息
環境、土地供應不足，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購入本港土地及物業等
原因，樓價持續飆升，；現時香港樓價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 19倍，
比 2010年的 11.4倍大幅上升，令新婚家庭、青年人、退休紀律部隊
員佐級人員、‘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屋等人士，難覓安居之所；《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早在 1966年已把適切居所列為公民
權利，香港作為公約的締約方，有責任履行以可負擔房屋作為公民
權利的條約；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制訂合適房屋政策，幫助上
述對住屋需求極殷切人士確保市民能得到可負擔的居住單位；有關
建議如下：  
 
(一 ) 放棄高地價政策；  
 
(二 ) 將現時政府擁有的大量閒置土地，規劃作興建公營房屋用

途；  
 
(三 ) 將現時政府擁有的閒置物業，改裝成住宅單位，讓有住屋

困難的人士短期租住；  
 
(四 ) 將預留作 ‘鄉村式發展 ’用途的政府土地，改成住宅用地興建

房屋，以配合香港的房屋需求；  
 
(五 ) 調整公私營房屋單位的比率，以增加公營房屋單位的供應； 
 
(六 ) 優先發展棕地作興建房屋；  
 
(七 ) 推出針對中產的資助房屋計劃，讓入息超出申請公屋及居

屋限額，但又沒有能力購買私營房屋單位的市民申請，以
紓緩他們的住屋需求壓力；  

 
(八 ) 為適切居所作出定義及制訂人均居住面積的最低標準；及  
 
(九 ) 向非本地買家徵收更高的印花稅，以遏抑樓宇炒風；  
 
(十 ) 訂立租務管制，防止業主大幅加租和任意中止租約，以保

障市民的租住權；及  
 
(十一 ) 暫停推行 ‘綠表置居先導計劃 ’，以避免因需時處理回收及重

新編配舊公屋單位而延長公屋輪候者的輪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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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25. 經姚松炎議員及張超雄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本港持續低息環境、土地供應不足、住宅物業市場波動，以及 ‘北
水湧港 ’大舉購入本港土地及物業等原因，樓價持續飆升，令新婚家
庭、青年人、退休紀律部隊員佐級人員、 ‘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屋
等人士，難覓安居之所；事實上，大部分香港市民並不是為了投資
而置業，而是為了得到居住保障；故此，政府必須致力為那些有真
正住屋需要的市民解決住屋問題；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制訂合
適房屋政策，幫助上述對住屋需求極殷切人士，例如推出 ‘資助合作
社房屋政策 ’，讓合作社繳付象徵式地租使用土地興建房屋，並由社
員攤分房屋的建築費及管理維修費，從而讓市民免受市場波動影
響，得以享有房屋的居住權；此外，政府應：  
 
(一 ) 優先發展棕地，以加快興建公屋單位； 
 
(二 ) 訂立租務管制，防止業主大幅加租和任意中止租約，以保

障市民的租住權； 
 
(三 ) 研究利用市區重建局的安置單位、空置學校校舍及政府閒

置宿舍等作為 ‘過渡性房屋 ’；及 
 

(四 ) 暫停推行 ‘綠表置居先導計劃 ’，以避免因需時處理回收及重
新編配舊公屋單位而延長公屋輪候者的輪候時間。  

 
註： 姚松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26. 經葉劉淑儀議員及張超雄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本港持續低息環境、土地供應不足，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購入
本港土地及物業等原因，樓價持續飆升，令新婚家庭、青年人、退

休紀律部隊員佐級人員、 ‘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屋等人士，難覓安
居之所；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多管齊下，制訂合適的土地及房
屋政策，幫助上述對住屋需求極殷切人士；此外，政府應：  
 
(一 ) 優先發展棕地，以加快興建公屋單位； 
 



 -  26 -  

(二 ) 訂立租務管制，防止業主大幅加租和任意中止租約，以保

障市民的租住權； 
 
(三 ) 研究利用市區重建局的安置單位、空置學校校舍及政府閒

置宿舍等作為 ‘過渡性房屋 ’；及 
 

(四 ) 暫停推行 ‘綠表置居先導計劃 ’，以避免因需時處理回收及重
新編配舊公屋單位而延長公屋輪候者的輪候時間。  

 
註：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27. 經梁耀忠議員、郭家麒議員及張超雄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政府在 2014年訂下 ‘十年建屋目標 ’為 48萬個單位，但在 2015年
卻將目標減少至 46萬個單位，當中28萬個單位為公營房屋；根據運
輸及房屋局在 2015年向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在
2015-2016至 2019-2020年這 5年落成的公營房屋單位僅為 97 100個，
即第二個 5年 (2020-2021至 2024-2025年 )仍欠 182 900個公營單位才
達標，令公眾懷疑政府能否達成 ‘十年建屋目標 ’；近年本港持續低
息環境、土地供應不足，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購入本港土地及物業
等原因，導致樓價持續飆升，以及輪候公屋時間不斷延長，令新婚
家庭、青年人、退休紀律部隊員佐級人員、 ‘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
屋等人士，不少市民難覓安居之所，甚至有部分市民被迫長期居住
在環境惡劣的 ‘劏房 ’、籠屋等不適切的居所；就此，本會促請對政
府欠缺完善的房屋規劃，無力落實建屋目標，表示非常遺憾；政府
應盡快制訂合適房屋政策，包括參考外國做法以制訂包括最低人均
居住面積的適切居所標準、在房屋供應不足問題未妥善解決前實施
租務管制、提供過渡性住房予有需要的公屋輪候人士及重新檢討非
長者單身人士申請公屋的配額及計分制，以幫助上述對住屋需求極
殷切人士，保障他們的住屋權；政府亦應：  
 
(一 ) 放棄高地價政策；  

 
(二 ) 將現時政府擁有的大量閒置土地，規劃作興建公營房屋用

途；  

 
(三 ) 將現時政府擁有的閒置物業，改裝成住宅單位，讓有住屋

困難的人士短期租住； 
 
(四 ) 將預留作 ‘鄉村式發展 ’用途的政府土地，改成住宅用地興建

房屋，以配合香港的房屋需求； 



 -  27 -  

 
(五 ) 調整公私營房屋單位的比率，以增加公營房屋單位的供應； 
 
(六 ) 優先發展棕地作興建房屋； 
 
(七 ) 推出針對中產的資助房屋計劃，讓入息超出申請公屋及居

屋限額，但又沒有能力購買私營房屋單位的市民申請，以

紓緩他們的住屋需求壓力； 
 
(八 ) 為適切居所作出定義；及  
 
(九 ) 向非本地買家徵收更高的印花稅，以遏抑樓宇炒風；及  

 
(十 ) 暫停推行 ‘綠表置居先導計劃 ’，以避免因需時處理回收及重

新編配舊公屋單位而延長公屋輪候者的輪候時間。  
 
註： 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28. 經郭家麒議員、姚松炎議員及張超雄議員修正的議案  
 
因應政府一直無法有效地照顧市民的居住需要，加上本港持續低息
環境、土地供應不足，以及 ‘北水湧港 ’大舉購入本港土地及物業等
原因，樓價持續飆升，；現時香港樓價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 19倍，
比 2010年的 11.4倍大幅上升，令新婚家庭、青年人、退休紀律部隊
員佐級人員、‘劏房戶 ’及單身輪候公屋等人士，難覓安居之所；《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早在 1966年已把適切居所列為公民
權利，香港作為公約的締約方，有責任履行以可負擔房屋作為公民
權利的條約；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制訂合適房屋政策，幫助上
述對住屋需求極殷切人士確保市民能得到可負擔的居住單位；有關
建議如下：  
 
(一 ) 放棄高地價政策；  
 
(二 ) 將現時政府擁有的大量閒置土地，規劃作興建公營房屋用

途；  
 
(三 ) 將現時政府擁有的閒置物業，改裝成住宅單位，讓有住屋

困難的人士短期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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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將預留作 ‘鄉村式發展 ’用途的政府土地，改成住宅用地興建
房屋，以配合香港的房屋需求；  

 
(五 ) 調整公私營房屋單位的比率，以增加公營房屋單位的供應； 
 
(六 ) 優先發展棕地作興建房屋；  
 
(七 ) 推出針對中產的資助房屋計劃，讓入息超出申請公屋及居

屋限額，但又沒有能力購買私營房屋單位的市民申請，以
紓緩他們的住屋需求壓力；  

 
(八 ) 為適切居所作出定義及制訂人均居住面積的最低標準；及  
 
(九 ) 向非本地買家徵收更高的印花稅，以遏抑樓宇炒風；及  
 
(十 ) 推出 ‘資助合作社房屋政策 ’，讓合作社繳付象徵式地租使用

土地興建房屋，並由社員攤分房屋的建築費及管理維修

費，從而讓市民免受市場波動影響，得以享有房屋的居住

權；  
 
(十一 ) 訂立租務管制，防止業主大幅加租和任意中止租約，以保

障市民的租住權；及  
 
(十二 ) 暫停推行 ‘綠表置居先導計劃 ’，以避免因需時處理回收及重

新編配舊公屋單位而延長公屋輪候者的輪候時間。  
 
註：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姚松炎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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